
部門補充資料：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7/2024 號 

 
要求立即跟進杏花邨 16 及 17 座隔音屏障事宜 / 建議以太陽能發電板取代現

有公路隔音屏障上蓋 / 東區道路加建隔音屏障工程進展 / 要求於柴灣道由樂

翠台一段路面安裝隔音屏障 / 在東區原有道路上加建隔音屏障的建議 

 

路政署  

 

在現有道路上加建隔音屏障的工程，是按照工務工程計劃的程序進行，須與其

他公共工程項目競爭資源，並按遵守資源分配的準則，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和競

爭優先事項，因此無法提前確定實施時間表。在該項目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撥

款後，施工工期大約為 42 個月。 

 

2024年 4月 


